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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szs.mof.gov.cn/zhengwuxinxi/zhengcefabu/201807/t20180731_2976319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关于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有关城市维护建设税  

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政策的通知 

财税〔2018〕80 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，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

划单列市税务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： 

 

  为保证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有效落实，现就留抵退税涉及的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

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问题通知如下： 

 

  对实行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的纳税人，允许其从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

育附加的计税（征）依据中扣除退还的增值税税额。 

 

 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 财政部   税务总局 

  2018 年 7 月 27 日 

 


